
第三章 用户需求书

一、项目名称

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采集、系统录入服务项目采购

二、项目背景

为精准掌握我县城镇和农村劳动力资源数据信息，确保为我县就业态势平稳、

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做出积极贡献，根据《海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关于做好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统计和管理工作的通知》（琼人社发〔2020〕172

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单位实际，制定本采购需求。

三、工作目标

做好屯昌县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统计基础工作，真正摸清底数，确保

2022 年 6 月 30 号高质量准确完成我县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采集、系统核查录入

工作，以便更好地为促进我县就业工作做出正确决策。并依托统计数据结果，持

续做好就业困难群体的政策宣传、援助和支持等就业促进工作。

四、工作任务

（一）就业信息采集区域及方式

本次就业信息采集的区域范围为屯昌县 8个镇所辖镇墟、村委会及农垦系统

各单位，以历年城镇和农村劳动力资源调查为基础，并按照省厅部署调查内容，

由成交单位组织调查人员采集就业相关信息，以户为单位对城镇和农村的新成长

劳动力、就业状态有变动的人员进行调查更新。

（二）就业信息采集对象范围及数量

本次就业信息采集对象范围为屯昌县域内 16—59 周岁城镇和农村的劳动力

（包括半劳动力和弱劳动力）。预计完成全县劳动力就业信息采集、系统录入 16

万人。

（三）就业信息采集涉及内容及目的

就业信息采集内容包括劳动力基本身份情况、就业状况、所在产业领域、薪

酬待遇、就业和培训意愿等能够满足我中心掌握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就业动向、就

业服务需求等信息，实现劳动力信息数据动态更新，提高我县劳动力信息数据的

准确性和及时性，为有针对性开展就业帮扶提供依据。



五、工作措施

我县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系统采取“两平台、两表格、一账号”运行管理模

式。“两平台”指农村人口基本信息及就业情况录入平台(前台)查询和统计管理

控制平台(后台);“两表格”指《海南省农村人口就业信息登记表》、《海南省农

村劳动力就业情况统计表》“一账号”指系统赋予省、市县、乡镇、行政村四级

的管理账号。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系统使用方法，按照《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系

统操作指南》执行。录入要求做到农村人口就业数据信息与其真实情况相符，纸

质资料与电子台账信息一致，电子台账数据逻辑性相符。我县农村人口就业信息

采集录入完成率要达到 100%（系统自动统计）。

六、工作要求

（一）务必高度重视。劳动力数据信息采集录入和规范管理工作是关系到就

业工作的基础工程,是提升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水平的重要抓手，是全面实现农

民增收、乡村振兴工作的重要举措,各乡镇要务必高度重视，指定专门人员负责，

协调各村（居）委会和农场居，配合成交单位做好入户采集信息、系统录入等相

关工作。

（二）精心组织，抓实抓细各项工作。认真研究部署，科学制定工作方案，

明确职责分工，强化工作保障和组织实施，将调查工作数据采集、录入、核实等

各环节工作落到实处，严把信息数据质量关。要加强综合分析研判，及时解决工

作中的漏点、难点问题，全面、高效、高质量完成工作。

（三）注重质量，数据录入不漏项。在严格抓好采集数据核验的基础上，数

据采集录入过程中一定要对应海南省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系统的内容逐项录入

更新，做到信息采集录入不漏项，切实保障数据录入更新质量，避免后期重复做

工，着重做好农村脱贫劳动力外出就业意愿和就业服务需求等信息的录入更新。

在本次调查抓好数据录入的同时，一定要重视数据的动态管理，及时更新数据。

强化结果运用，提供数据支撑。

七、项目验收

开展验收工作，通过系统后台，对每个村按比例随机抽查，通过调取电话回

访和实地核查的方式等进行验收，验收发现有问题的，成交单位必须及时纠正并

制定相应的整改措施，直至验收没有问题，最终确保此次信息采集工作的有效性



和准确性。6 月 30 号完成各阶段工作任务。并呈交汇总完成的实名制电子台账

和全县城镇和农村劳动力就业信息统计数据调查报告。

八、其他要求

（一）、成交单位及各镇根据安排，开展“全县劳动力就业信息采集摸排工

作培训会”，针对采集对象、摸排内容、核查台账及系统录入工作进行了培训讲

解，扎实推进摸排工作有序进行。由各镇指定专人负责，配合成交单位采取查阅

资料、入户调查走访、打电话、发微信、通视频等方式开展信息采集，完成所有

数据采集、检验、录入系统工作。

（二）、服务期限：2022 年 6 月 30 号高质量准确完成屯昌县农村劳动力就

业信息采集、系统核查录入工作。

（三）、付款方式：合同签订生效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50%作为预付款；信

息采集、录入完成并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合同价款的 100%。

注：本次采购调查录入人数暂按 16 万人考虑，最高限价单价为 5元/人，最

终结算价款以调查工作完成后实际录入人数*供应商成交单价计算。

（四）、项目实施地点：采购人指定地点

（五）、除非另有说明，本项目适用所有现行有效的相关国家、行业以及地

方规范、规程和标准。上述规范、规程和标准均指它们各自的最新版本。如果上

述规范、规程和标准之间出现矛盾或与合同其他内容存在不一致，按其中最高的

要求或最严格的标准执行。适用本项目的上述规范、标准和规程的具体编号和名

称则在本文件中若有空缺，由成交供应商依据上述原则自行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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